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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

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年 4月 30日第五

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收购二级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1-038），公司子公司贵州永吉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永

吉新材”）与交易对方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、《股份购买和业绩对赌承诺函》。

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4年 3月 28日对该事项出具

了北京大华核字[2024]001100050 号《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

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专项审核报告”）。 

一、业绩承诺概述 

2021年 4月 30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

购二级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议案》，公司子公司贵州永吉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

司以自有资金收购贵州永吉盛珑包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永吉盛珑”）少数股

东成都盛珑包装有限公司持有的 20%股权，永吉新材与交易对方签署了《股权转

让协议》，并与成都盛珑包装有限公司及其原股东签署了《股份购买和业绩对赌

承诺函》。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收购二级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进展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1-063）。 

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和《股份购买和业绩对赌承诺函》的相关约定，本次

股权收购存在业绩承诺。丙方（业绩承诺方）承诺，在业绩承诺期内，永吉盛珑

2021 年、2022 年、2023 年度分别应实现的销售收入为：15,000 万元、25,000



万元、50,000 万元。若永吉盛珑在业绩承诺期内任何一年未能实现当年承诺的

销售收入，将以丙方初始购买的公司流通股的价款为限，在年度约定锁定的股票

范围内，按照当年未完成业绩承诺的比例，等比例现金补偿差额部分给永吉盛珑。 

二、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

经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北京大华核字

[2024]001100050号《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》审核结

果：永吉盛珑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列示的营业收入金额为人民币 164,052,728.00

元。 

三、业绩承诺方的业绩承诺补偿金额计算 

根据《股份购买和业绩对赌承诺函》的约定，并经专项审核报告确认：业绩

承 诺 方 应 对 公 司 进 行 现 金 补 偿 ， 补 偿 金 额 =4,500,000.00 × 30% ×

（500,000,000.00－164,052,728.00）/500,000,000.00＝907,057.63 元（人民

币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3月 29日 


